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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评估说明使用范围的声明 

 

本评估说明仅供资产评估管理机关、企业主管部门审查资产评估报告书和检查

评估机构工作之用，非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材料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见诸于公开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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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企业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本委托方委托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评估项目约定的评估目的涉及的评

估对象与范围进行了评估工作。为了有利于评估工作的顺利进行，按照资产评估准

则的要求，本委托方对本次资产评估的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概况 

（一）委托方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1、委托方：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维科精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144069541X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何承命 

注册资本：贰亿玖仟叁佰肆拾玖万肆仟贰佰元整 

成立日期：1993 年 7 月 28 日 

营业期限：2004 年 11 月 22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沙、线、带制品、床上用品、家纺织品、针织品、装饰布、医用敷

料的制造、加工（制造、加工限另地经营）；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

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房屋租赁；投资咨询服务、技术咨询

服务。 

2、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被评估单位

股东、法定注册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

者。 

（二）被评估单位介绍 

1、被评估单位：宁波维科能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简称：能源科技投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750382319A 

住    所：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何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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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叁仟伍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3 年 07 月 14 日 

营业期限：2003 年 07 月 14 日至 2023 年 07 月 10 日止 

经营范围：实业项目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被评估单位为委托方的子公司。 

3、被评估单位股权结构及历史沿革： 

能源科技投资成立于 2003 年 7 月，由宁波维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维科精

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成立，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其中宁波维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2003 年 7 月 10 日，宁波国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能源科技投资设立时的出资情

况进行了审验确认。 

能源科技投资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宁波维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60.00 

2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40.00 

合计 5,000.00 100.00 

上述注册资本已经宁波国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并出具“甬国会验字

[2003]117 号”《验资报告》。 

2004 年 5 月 9 日，宁波维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 5 月 27 日，能源科技投资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能源科技投资注册资本

同比例由 5000 万元减至 3500 万元，其中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资 900 万

元，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资 600 万元。 

本次减资完成后，能源科技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00.00 60.00 

2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00.00 40.00 

合计 3,5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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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注册资本经过章程修正案通过并进行了工商变更。 

4、被评估单位子公司情况 

宁波维科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维科电池”） 

持股比例：28.60% 

是否合并报表：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764539241T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    所：宁波保税区西区 0212 地块 2 号标准厂房 

法定代表人：陈良琴 

注册资本：柒仟陆佰玖拾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4 年 10 月 14 日 

营业期限：2004 年 10 月 14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电池材料及配件的研发、制造；新能源汽车的锂离子

电池及材料的研发、制造；新能源汽车的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的研发、制造；经济

贸易咨询、技术咨询、实业投资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股权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投资比例% 

宁波维科能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200.00 28.60%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50.00 24.05% 

宁波保税区耀宝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1,050.00 13.65% 

杨龙勇 2,592.00 33.70% 

合 计 7,692.00 100.00% 

（三）被评估单位历史财务资料 

被评估单位近二年及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情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报表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0 月 31 日 

总资产 82,503,676.63 70,898,798.73 79,235,253.34 

负债 443,028.69 202,136.12 49,569.17 

净资产 82,060,647.94 70,696,662.61 79,185,6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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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估单位近二年及评估基准日当期经营状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报表年度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 1-10 月 

营业收入 972,344.44 704,653.88 87,870.00 

减：营业成本 0.00 0.00 0.00 

减：营业税金及附加 54,451.29 39,460.62 3,142.28 

减：销售费用 0.00 0.00 0.00 

减：管理费用 1,892,558.85 993,648.53 438,029.28 

减：财务费用 -8,490.79 -24.28 -4,320.56 

减：资产减值损失 1,065,838.34 418,937.64 -1,465,376.5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00 0.00 0.00 

加：投资收益 15,283,792.13 3,702,682.23 7,414,951.22 

营业利润 13,251,778.88 2,955,313.60 8,531,346.72 

加：营业外收入 0.00 9,703.36 0.00 

减：营业外支出 1,974.34 704.65 200,087.87 

利润总额 13,249,804.54 2,964,312.31 8,331,258.85 

所得税 -266,459.59 -104,734.41 366,344.13 

净利润 13,516,264.13 3,069,046.72 7,964,914.72 

上表 2014 年、2015 年及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数据摘自被评估单位经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会计报表，审计报告文号为“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0174 号”。  

被评估单位执行《企业会计准则》，适用增值税率 6%、城建税税率 7%、教育费

附加费率 3%、地方教育费附加费率 2%、企业所得税税率 25%。 

二、关于评估目的的说明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故需对所涉及的宁波维

科能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该行为已经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批准

批准。 

三、关于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的说明 

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是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是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所拥有的全部的资产和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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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为： 

流动资产账面金额： 3,652,294.31 元； 

非流动资产账面金额： 75,582,959.03 元； 

其中：固定资产账面金额： 15,725.04 元；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金额： 75,153,977.04 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金额： 413,256.95 元； 

资产合计账面金额： 79,235,253.34 元； 

流动负债账面金额： 49,569.17 元； 

负债合计账面金额： 49,569.17 元； 

净资产账面金额： 79,185,684.17 元； 

上述资产、负债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信

会师报字[2017]第 ZA10174 号”《审计报告》。 

（一）主要实物资产如下： 

项    目 账面金额(元) 数 量 分布地点 现状、特点 

库存现金 1,332.42 — 财务室 安全保管 

车    辆 14,545.25 1 辆 公司 正常使用 

电子设备 1,179.79 6 项 公司 均无法正常使用 

（二）长期股权投资情况如下： 

被投资单位 投资日期 持股比例 账面价值 

宁波维科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2004-10-14 28.60% 75,153,977.04 

被评估单位经营场所位于宁波市柳汀街 225 号月湖金茂大厦 22 层 2212 室，系

租赁取得，租赁期限为 2016 年 4 月 1 日到 2019 年 3 月 31 日，截至评估基准日租赁

费已缴纳，不纳入本次评估范围。 

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无担保、抵押、质押、或有负债、或有资产等事项。 

委估实物资产均处于正常使用或受控状态。 

上述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和负债与委托评估时确定的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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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评估基准日的说明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是 2016 年 10 月 31 日。 

为更好地反映委估对象的当前价值，有利于本项目评估目的顺利实现，并尽可

能选取与评估目的的实现日接近的财务报告日，委托方与资产评估机构协商本项目

确定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10 月 31 日。 

被评估单位所有经济业务已按权责发生制原则核算到评估基准日。 

五、可能影响评估工作的重大事项说明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其他应收款——蔡仕瑾账面余额 1,469,405.00 元，系

2009 年 11 月投资广东富斯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后因经营不善由大股东蔡仕瑾回购

股份，退回投资款，因蔡仕瑾资金困难剩余投资款一直未支付。2014 年 3 月上诉法

院后强制执行，但因当事人蔡仕瑾失联，且担保人广东富斯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没

有可执行资产，目前法院已终止执行，剩余投资款无法收回，被评估单位已全额计

提坏账准备。 

除上述事项外，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无其他可能影响评估工作的重大事项。 

六、资产负债清查情况的说明 

（一）资产负债清查情况说明 

为尽快搞好本次资产评估工作，实现本次评估目的，根据评估工作的要求、填

报资产清查评估明细申报表的需要和与评估机构的沟通协商，本公司组织了包括人

事、财务等各有关部门负责人或业务骨干组成的评估工作协调小组，领导和配合本

次资产评估工作，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0 日，对评估基准日时点

上委估资产与负债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清查盘点核实和填表申报工作。 

本次评估清查范围是本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与评估

范围一致。 

具体为： 

流动资产账面金额： 3,652,294.31 元； 

非流动资产账面金额： 75,582,959.0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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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固定资产账面金额： 15,725.04 元；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金额： 75,153,977.04 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金额： 413,256.95 元； 

资产合计账面金额： 79,235,253.34 元； 

流动负债账面金额： 49,569.17 元； 

负债合计账面金额： 49,569.17 元； 

净资产账面金额： 79,185,684.17 元； 

上述资产、负债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信

会师报字[2017]第 ZA10174 号”《审计报告》。 

经清查核实，除“五、可能影响评估工作的重大事项说明”外，上述各项委估资

产与负债均账账相符，账表相符，账证相符，账实相符；对应的各项资产与负债的

数量及相关情况和资料均已核实、说明并反映在填报的“资产清查评估明细申报表”

中，其产权均属本公司所有，各项负债均为本公司实际承担的需要偿还的债务。 

七、资料清单 

（一）被评估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最新章程； 

（二）长期股权投资—宁波维科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验资报告、最新

章程及两年一期审计报告； 

（三）被评估单位车辆行驶证复印件（能源科技投资牌照号：浙 B1937D）； 

（四）被评估单位及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 

（五）与被评估单位资产的取得、使用等有关的各项合同、会计凭证、账册及

其他会计资料； 

（六）委托评估的各类资产和负债评估明细申报表； 

（七）固定资产的购置发票及相应的付款凭证复印件； 

（八）与评估相关的重大合同、协议复印件； 

（九）其他与评估资产相关的资料； 

（十）委托方、被评估单位资产评估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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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资料是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为配合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被评估单位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而提供的，上述提供资料中的复印件已与评估基准日真

实、有效的原件核对无误，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对所提供的上述与被评估单位本次

评估相关的情况和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 

 

 

 

     委  托  方：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被评估单位：宁波维科能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17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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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资产评估说明 

一、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说明 

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是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是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所拥有的全部的资产和负债。 

具体为： 

流动资产账面金额： 3,652,294.31 元； 

非流动资产账面金额： 75,582,959.03 元； 

其中：固定资产账面金额： 15,725.04 元；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金额： 75,153,977.04 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金额： 413,256.95 元； 

资产合计账面金额： 79,235,253.34 元； 

流动负债账面金额： 49,569.17 元； 

负债合计账面金额： 49,569.17 元； 

净资产账面金额： 79,185,684.17 元； 

上述资产、负债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计并出具了 

“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0174 号”审计报告。以下数据均为单体口径数据。 

（一）主要实物资产如下： 

项    目 账面金额(元) 数 量 分布地点 现状、特点 

库存现金 1,332.42 — 财务室 安全保管 

车    辆 14,545.25 1 辆 公司 正常使用 

电子设备 1,179.79 6 项 公司 均无法正常使用 

（二）长期股权投资情况如下： 

被投资单位 投资日期 持股比例 账面价值 

宁波维科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2004-10-14 28.6% 75,153,977.04 

被评估单位经营场所位于宁波市柳汀街 225 号月湖金茂大厦 22 层 2212 室，系

租赁取得，租赁期限为 2016 年 4 月 1 日到 2019 年 3 月 31 日，截至评估基准日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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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已缴纳，不纳入本次评估范围。 

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无担保、抵押、质押、或有负债、或有资产等事项。 

委估实物资产均处于正常使用或受控状态。 

上述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和负债与委托评估时确定的范围一致。 

二、资产核实总体情况说明 

按照资产评估的有关要求，评估人员在被评估单位已进行的自我清查、核实工

作的基础上，对委托评估的整体资产进行了清查和复核。清查和核实的范围为委托

评估时所确定的评估目的所涉及的被评估单位在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清查核实的资产、负债可分为实物资产和非实物资产（含负债）两大类。本次

评估中对固定资产全面清查核对了相关产权证明、确认产权归属、抽查盘点核实了

账面数量金额、实际数量金额、实际使用情况、存放地点及相关指标；对其他实物

资产全面清查核实了它们的名称、清查核对了相关产权证明、确认产权归属、抽查

盘点核实了账面数量金额、实际数量金额、质量、存放地点及相关指标；对股权投

资和其他各类投资全面清查核对相关投资协议、验资报告、股权证明、被投资企业

经营情况及其他相关指标；对非实物资产、负债，通过函证、盘点、抽查相关账页

和原始凭证、了解企业税收政策及对相关科目涉及的金额进行分析复核等，全面清

查核实了它们的账面金额、形成原因、形成日期及其他有关情况。 

在清查核实过程中，取证了被评估单位及委估资产的他项权利情况及其他佐证

资料，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影响资产评估的重大事项。 

为尊重企业的核算习惯，除明显地违反会计制度规定的以外，本评估项目资产

清查核实过程中一般不对具体账项作科目之间的调整。 

通过对委估资产的清查、核实，除以上描述事项外，确定被评估单位所提供的

委托评估资产清单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九江路 69 号  

电  话： 021－63391088 

传  真： 021－63391116   

邮  编： 200002 

13                      宁波维科能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评估说明 

三、评估技术说明 

依据现行资产评估准则及有关规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有资产

基础法、市场法和收益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

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是指

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

方法。市场法常用的两种具体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收益法，

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常用的具

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和现金流量折现法。 

三种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由于被评估单位有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资产取得成本

的有关数据和信息来源较广，因此本次评估可以采用资产基础法。 

2、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的特性，以及评估现场所收集到的企业

经营资料，被评估单位的主营收入较小，主要的利润来源于长期股权投资-宁波维科

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收益，由于长期股权投资-宁波维科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已用

收益法进行评估，故本次评估不对被评估单位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3、根据本次评估的资产特性，我国主营业务来源于投资收益的上市公司较少，

且难于收集到足够的同类企业产权交易可比案例，故不具备采用市场法评估的条

件。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

为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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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基础法的评估说明 

（一）流动资产评估说明 

1、货币资金的评估 

本项评估中货币资金账面值 163,461.01 元，其中：库存现金 1,332.42 元，银行

存款 162,128.59 元。 

（1）现金 

对库存现金采用实际盘点并同现金日记账余额和总账现金账户余额核对的方法

进行评估。评估人员在财务主管和出纳人员陪同下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对存放在被

评估单位财务部的现金进行了盘点，盘点金额与清查日账面值一致，追溯调整至评

估基准日得到结果为 1,332.42 元，与基准日账面相符，据此确认评估值。 

经上述评估，现金评估值为 1,332.42 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名称 账面值 评估值 

现 金 1,332.42 1,332.42 

（2）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账面值 162,128.59 元人民币。 

核查被评估单位银行存款的所有账户，索取各开户银行各账户评估基准日被评

估单位名下各币种的银行对账单及被评估单位编制的银行余额调节表，验证未达账

项的真实性，以此确定银行存款余额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该企业银行存款账户共有 3

个，均为人民币存款。 

本次评估共收集银行对账单 3 份，对账单金额与账面金额一致，评估人员并对

银行存款进行了函证，回函金额与账面值相符。本次评估按核实后账面金额确定评

估值。 

经上述评估，银行存款评估值为 162,128.59 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名称 账面值 评估值 

银行存款 162,128.59 162,128.59 

2、其他应收款的评估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账面有其他应收款 3 项，账面原值 5,141,861.11 元，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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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值 3,488,833.30 元，坏账准备账面金额为 1,653,027.81 元。 

本次评估核查了其他应收款的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查验现有合同及付款凭证

等有关资料，查对评估基准日后其他应收款的已收回情况，分析了解债权的经济业

务内容与相关材料的勾稽情况和合理性，分析账面债权的债务人、经济业务内容、

金额、发生年月的合理性，判断会计记录的准确性、账面债权金额的存在性、真实

性。分析了解债权催收、债权账龄和债务人的相关情况，分析账面债权的可回收

性，请被评估单位说明其中已知或可能发生坏账损失的情况和金额，进行相应处

理。 

经上述核查，被评估单位现有其他应收款 3 项，主要为往来款、投资款和个人

借款利息，评估人员对其他应收款进行了替代程序，替代金额为 3,672,456.11 元，替

代金额所涉及其他应收款评估基准日账面值比例为 71.42%，查验正确率 100%。评

估人员并对大额的其他应收款进行了函证，回函金额与账面值相符。 

基准日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金额为 1,653,027.81 元，其中对其他应收款——蔡仕

瑾 1,469,405.00 元计提全额坏账准备，系被评估单位 2009 年 11 月投资广东富斯凯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后因经营不善由大股东蔡仕瑾回购股份，退回投资款，因蔡仕瑾

资金困难剩余投资款一直未支付。2014 年 3 月上诉法院后强制执行，但因当事人蔡

仕瑾失联，且担保人广东富斯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没有可执行资产，目前法院已终

止执行，剩余投资款无法收回，故本次评估对该款项评估为零。 

由于上述款项已评估为零，故全额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计提坏账准备的

其他应收款单位截至评估报告撰写日已经收回，故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经上述评估，被评估单位其他应收账款的评估价值为 3,672,456.11 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名称 账面值 评估值 

其他应收款 3,488,833.30 3,672,4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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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期股权投资评估说明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 75,153,977.04 元，情况如下： 

序号 长期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日期 投资比例 账面金额 

1 宁波维科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 10 月 14 日 28.60% 75,153,977.04 

 合   计   75,153,977.04 

1、宁波维科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被评估单位持有宁波维科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28.60%的股权。评估值按被投资单

位基准日资产评估后的净资产评估值与投资比例相乘计算，评估基准日宁波维科电

池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914,000,000.00 元，详见“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宁波维科能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

资宁波维科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说明（银信评报字[2016]沪第

1459 号）”。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被投资单位基准日净资产评估值×投资比例 

＝914,000,000.00×28.60% 

＝261,404,000.00 元 

经上述评估，长期投资评估值 261,404,000.00 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名称 账面值 评估值 

长期股权投资 75,153,977.04 261,404,000.00 

（三）固定资产－设备类评估说明 

本次评估被评估单位共申报委估设备类资产账面原值 309,355.00 元，账面净值

15,725.04 元，主要是由车辆和电子设备及其他组成。其中车辆 1 辆，账面净值

14,545.25 元，电子设备及其他设备 6 项，账面净值 1,179.79 元。 

1、清查核实 

评估人员在被评估单位的设备管理人员的陪同下，根据所填报的固定资产清查

评估申报表对各台设备的原值构成、购置年代、数量、型号规格、使用状况以及各

种增贬值因素进行了逐项清查核实，并到现场对设备的运行、维护、保养进行了实

地勘察。被评估单位共申报委评车辆 1 辆，是牌照号为浙 B1937D 的 VF1VYRTY 型

雷诺科雷傲越野车一辆，能正常使用，详见《固定资产——车辆清查评估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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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备有 6 项，主要是电脑和传真机等办公电子设备，均无法正常使用，详见

《固定资产——电子设备清查评估明细表》。 

清查结果如下：  

项目 账面净值（元） 
数量

（项） 

分布地

点 
现状、特点 

车辆 14,545.25 1 公司 
是牌照号为浙 B1937D 的 VF1VYRTY 型雷诺科

雷傲越野车一辆，能正常使用。 

电子设备 1,179.79 6 公司 
主要是电脑和传真机等办公电子设备，均无法

正常使用。 

合计： 15,725.04 7   

经现场清查勘察，企业的设备管理工作规范，车辆能正常使用，办公电子设备

均无法正常使用，清查核实企业设备账实相符。 

2、评估过程 

根据被评估单位所提供的清查评估申报表，评估人员在电子设备所在地由该企

业人员配合进行现场勘查、核实电子设备的名称和有关参数，并通过现场观察、询

问和查阅资料，对设备的使用、保养、修理、改造和目前的技术状况进行了解和鉴

定。在此基础上通过询价确定本次评估的评估原值，成新率和评估净值。 

3、评估方法 

机器设备的评估方法 

由于 6 台办公电子设备均无法正常使用，处于报废状态。故本次根据办公电子

设备的残值回收价进行评估作价。 

2）车辆重置全价的确定： 

重置全价＝不含税增值税重置现价＋车辆购置税＋其他费用 

重置现价的确定通过查阅《太平洋汽车网》、《全国国产及进口汽车报价》取

得； 

车辆购置税为不含税购置价的 10%（排量 1.6L 以上）或者 5%（排量 1.6L 以下

或包含）； 

其他费用主要包括：验车费、拍照费、固封费、拓钢印、车船税等，一般取 300

元。 

3）成新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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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设备或管线配套设备成新率采用使用年限法确定计算公式为： 

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100% 

对重点、关键设备成新率的确定，采用年限法理论成新率和技术测定法成新

率，并对年限法和技术测定法年计算的成新率，以不同的权重，最终合理确定设备

的综合成新率。其计算公式为： 

综合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40%＋技术测定成新率×60%。 

尚可使用年限依据专业人员对设备的利用率、负荷、维护保养、原始制造质

量、故障频率、环境条件诸因素进行分析后综合确定。 

年限成新率＝（经济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使用年限×100% 

行驶公里成新率＝［可行驶公里－已行驶公里］÷可行驶公里×100% 

其中理论成新率以行驶里程和使用年限孰低法确定。 

综合成新率＝技术测定成新率×60%＋理论成新率×40% 

4、评估实例： 

例 1：雷诺科雷傲 2488CC 越野车（车辆清查评估明细表序号 1） 

牌照号码：浙 B1937D 

车辆类型：越野车 

厂牌型号：雷诺 

制造厂家：雷诺股份有限公司 

购置日期：2010.3.5 

启用年月：2010.3.5 

账面原值：290,905.00 元 

账面净值：14,545.25 元 

已行驶公里数：150,000.00 公里 

1）确定重置价值 

重置全价＝重置现价（不含增值税）＋车辆购置税＋其它费用 

重置现价：284,200.00 元 ，由《太平洋汽车网》查得。 

购置附加费＝（重置现价/1.17）×10% 

其它费用＝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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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全价＝284,200.00÷1.17＋284,200.00÷1.17×10%＋300 

        ＝267,500.00 元（取整） 

2）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相关规定，非营运小轿车无特定报废年限，故本次评估按照轿车一般经济

使用寿命 10 年进行测算，已使用 6.7 年，尚可使用 3.3 年，可行驶 60 万公里，已行

驶 150,000.00 公里。 

以年限法确定该车辆理论成新率。 

理论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可使用年限 

＝3.3÷（3.3＋6.7）×100% 

＝33.00%（取整） 

行驶公里成新率＝［可行驶公里－已行驶公里］÷可行驶公里×100% 

＝［600,000－150,000］÷600,000 

＝ 75.00%（取整） 

根据孰低原则理论成新率选择 33.00%。 

通过技术测定及现场观察，该车辆主要结构成新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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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测
定
项
目
内
容
目 

总成部件名称 标准分 主要鉴定内容 达标程度 打分 

发动机及离合

器总成 
25 

发动机工作是否稳定，工作时有无不良声响，有无过度温升；有无严重振

动；功率及燃油耗是否基本符合技术规定；有无严重渗漏。水冷系统工作是

否正常，水箱有无漏水情形；油泵、气泵是否工作正常。重点在机动车工作

运行中，检查发动机声音是否正常，转向轮及变速杆操作应轻便灵活，重点

检查机动车加速性能制动情况及稳定性。有无漏油或外观有无明显漏油痕

迹。操纵机构是否灵敏可靠。离合器踏板自由行程是否符合规定。查验尾气

排放是否符合规定。 

中度磨损 8.0 

变速器及传动

轴总成 
12 

转向是否灵活，助力是否良好；变速杆操作是否顺畅，变速器换档是否轻便

灵活，有无自动跳档或乱档现象，变速箱有无不良声响。自动档状态时，车

辆行驶是否正常，传动轴有无明显变形，有无明显漏油或漏油痕迹。 

中度磨损 4.0 

前桥及转向器

前悬总成 
9 

前桥总成与转向系统是否正常、助力是否正常，前梁、半轴有无异常声响。

悬挂及减震系统是否正常，特别注意转向机构是否操作轻便、转动灵活，有

无摆振、跑偏等现象。车轮转到极限位置时，是否与其他部件有碰擦现象。 

较差 3.0 

后桥及后悬架

总成 
9 

后桥总成与四轮驱动的转向系统是否正常、助力是否正常，后桥有无异常声

响。悬挂及减震系统是否正常，后桥和主减速器有无泄漏、异响、松动、过

热等现象。 

一般完好 3.0 

制动系统 6 

制动系统是否安全可靠；制动时，制动器制动是否均匀，防抱死状态是否正

常；重点在机动车工作运行中，检查制动性能及稳定性。制动踏板自由行程

是否符合规定。同时检查是否跑偏、是否发抖、是否摆头。检查驻车制动性

能，检查驻车制动器自由行程是否符合规定。 

中度磨损 4.0 

车架车身总成 28 

外观检查车架和悬挂有无裂纹、弯曲和扭曲变形，各部连接有无松动，钢板

销与销套无松旷，车架总成中铆杆件是否齐全。行驶时，减震系统工作是否

正常。发动机前后支垫、进排气歧管、散热器、钢板弹簧、U 形螺栓、制动

底板、轮胎、传动轴、半轴、车身、车箱、附件支架等外露螺栓螺母是否齐

全紧固，各种衬垫圈是否完好。车身外观、外形是否完好，有无油漆脱落、

有无碰撞痕迹及明显划痕，车身及驾驶室的门窗玻璃有无损坏及裂纹，是否

完好，密封是否良好，车厢、驾驶室内饰好坏，车门有无变形。座椅是否完

整完好。全车是否漏油、是否漏水、是否漏气、是否漏电。驾驶室装置紧

固，门锁链是否灵活无松旷，限动装置是否齐全有效，挡风玻璃是否完好，

窗框是否严密，门把、门锁、玻璃升降器是否齐全有效。发动机罩锁扣有

效，暖风装置工作正常。各种防尘罩是否齐全有效。车身面漆、腻子有无脱

落现象，补漆颜色是否与原色基本一致。 

较差 9.0 

电器仪表系统 7 

电气、照明   电气系统工作是否正常，电动窗、电动刮雨器是否正常；仪

表显示面板各仪表是否工作正常。前大灯、转向灯、指示灯是否完好和工作

正常。空调及音响等系统工作是否正常。全车是否漏电。 

一般 2.0 

轮胎 4 

轮胎外侧边缘和底面磨损情况、花纹磨损是否均匀、磨损深度是否超过标

准，有无磨干现象、轮胎表面特别是侧面是否有裂纹、鼓泡等情况，轮辋及

压条挡圈有无裂损、变形；轮胎气压是否符合规定，气门嘴帽是否齐全；轮

轴承间隙有无明显松旷。 

中度磨损 2.0 

 10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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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鉴定成新率为 35.00%（见技术鉴定表）。 

综合成新率＝技术测定成新率×60%＋理论成新率×40% 

＝35.00%×60%＋33.00%×40% 

＝34.00%（取整） 

3）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267,500.00×34.00% 

＝90,950.00 元 

例 2、联想台式电脑（电子设备及其他明细表序号 2） 

设备名称：联想台式电脑 

规格型号：启天 M4360 

制造厂家：北京联想 

数    量：1 台  

购置日期：2011/06/14 

启用年月：2011/06/14 

账面原值：3,700.00 元 

账面净值：185.00 元 

现场勘查，该电脑已经无法启动，不能正常使用，处于报废状态。 

根据宁波当地废旧电脑等废旧电子设备回收市场行情，委估电脑的残值回收价

约为 60.00 元。故委估联想台式电脑的评估值为 60.00 元。 

经上述评估，设备类固定资产评估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名称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评估原值 评估净值 

车    辆 290,905.00 14,545.25 267,500.00 90,950.00 

电子设备 18,450.00 1,179.79 320.00 320.00 

合    计 309,355.00 15,725.04 267,820.00 91,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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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说明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值为 413,256.95 元，为计提其他应

收款坏账准备所形成的。 

经核查，被评估单位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内容为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形成

的，由于其他应收款中应收蔡仕瑾 1,469,405.00 元未来无法收回，本次评估对上述应

收款项评估为零，故导致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值为 1,469,405.00×25%=367,351.25

元；其他递延所得税资产系由于其他应收款按照账龄计提的坏账准备导致的，由于

本次评估按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的款项未来均能收回，故按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导

致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本次评估为零。 

经上述评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367,351.25 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名称 账面值 评估值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3,256.95 367,351.25 

（五）负债评估说明 

负债是公司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的需以未来资产或劳务来偿还的经济债务。负

债评估的重点在于检验核实各项负债在评估目的实现后的实际债务人和债务额。 

被评估单位的负债为流动负债。评估人员首先核实了各类债务的种类、发生日

期、形成原因及各类债务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形成的债务核对了有关原始凭证，

根据公司有关财务、税收的政策进行了验算核实。 

1、应付职工薪酬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应付职工薪酬账面值 8,532.57 元，为计提的工会经费。

经核查计提支付情况相符，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应付职工薪酬账实相符。本次评

估以审定后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经上述评估，应付职工薪酬的评估值为 8,532.57 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负债名称 账面值 评估值 

应付职工薪酬 8,532.57 8,532.57 

2、应交税费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账面应交税金 30,525.27 元。包括应交营业税 24,7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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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1,700.53 元、教育费附加 1,214.68 元、个人所得税 2,382.60

元、水利基金 485.86 元、残保金 40.00 元。 

评估人员首先了解被评估单位适用的税种及税率，调查是否享有税收优惠政

策；其次，评估人员通过抽查部分凭证、查阅纳税申报表及复核审计调整事项，对

债务的真实性进行了验证，账面值确定为实际承担的债务，账面值可以确认。本次

以审定后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经上述评估，应交税费的评估值为 30,525.27 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负债名称 账面值 评估值 

应交税费 30,525.27 30,525.27 

3、其他应付款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账面有其他应付款 2 项，账面余额为 10,511.33 元，系计

提工会会费、房租费。 

评估人员核查其他应付款的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查验现有合同及收款凭证等

有关资料，分析了解债务的经济业务内容与相关材料的勾稽情况和账面债务的债权

人、经济业务内容、金额、发生年月的合理性，判断会计记录的准确性、账面债务

金额的存在性、真实性。 

经上述核查，被评估单位现有其他应付款 2 项，系计提工会会费、房租费。评

估人员实施了替代程序，抽查合同，分析账龄，替代金额为 10,061.33 元，替代金额

所涉及评估基准日其他应付款账面值比例为 95.72%，正确率 100%，予以确认。本

次评估以审定后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经评估，其他应付款评估值为 10,511.33 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负债名称 账面值 评估值 

其他应付款 10,511.33 10,5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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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评估结论及分析 

一、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0 月 31 日，被评估单位经审计后的资产账面值 7,923.53

万元，负债账面值 4.96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 7,918.57 万元。 

1、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为： 

总资产账面值 7,923.53 万元，评估值 26,569.86 万元，评估增值 18,646.33 万

元，评估增值率 235.33%； 

总负债账面值 4.96 万元，评估值 4.96 万元，评估值无增减。 

净资产账面值 7,918.57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为：净资产评估值 26,564.9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亿陆仟伍佰陆拾肆万玖仟元整），评估增值 18,646.33 万元，

评估增值率 235.48%。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6 年 10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额 增减率% 

A B C＝B－A D＝C/A 

流动资产 365.23 383.59 18.36 5.03 

非流动资产 7,558.30 26,186.27 18,627.97 246.46 

长期股权投资 7,515.40 26,140.40 18,625.00 247.82 

固定资产 1.57 9.13 7.56 481.53 

其中：设 备 1.57 9.13 7.56 481.53 

无形资产净额 －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33 36.74 -4.59 -11.11 

资产总计 7,923.53 26,569.86 18,646.33 235.33 

流动负债 4.96 4.96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总计 4.96 4.96 － － 

净 资 产 7,918.57 26,564.90 18,646.33 2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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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论的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二、评估增减值的原因分析 

（1）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账面值为 365.23 万元，评估值 383.59 万元，评估增值 18.36 万元，增

值率 5.03% 

流动资产增值系由于坏账准备评估为零所致。 

（2）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为 7,515.40 万元，评估值 26,140.40 万元，评估增值

18,625.00 万元，增值率为 247.82%。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系由于被投资单位评估增值所致。 

（3）固定资产－设备类 

固定资产－设备类账面值为 1.57 万元，评估值为 9.13 万元，评估增值 7.56 万

元，增值率 481.53%。 

固定资产－设备类增值系由于评估使用的经济耐用年限长于会计折旧年限所

致。 

（4）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值为 41.33 万元，评估值为 36.74 万元，评估减值 4.59 万

元，减值率 11.11%。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的主要原因系坏账准备评估为零，随之计提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相应评估为零。 

三、评估结论成立条件 

（一）本评估结论系根据上述原则、依据、假设、方法、程序得出的，只有在

上述原则、依据、假设存在的条件下成立； 

（二）本评估结论仅为本评估目的服务； 

（三）本评估结论系对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公允反映； 

（四）本评估结论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

他不可抗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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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评估结论未考虑特殊交易方式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六）本报告评估结论是由本评估机构出具的，受本机构评估人员的职业水平

和能力的影响。 

四、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 

（一）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其他应收款——蔡仕瑾账面余额 1,469,405.00 元，

系 2009 年 11 月投资广东富斯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后因经营不善由大股东蔡仕瑾

回购股份，退回投资款，因蔡仕瑾资金困难剩余投资款一直未支付。2014 年 3 月上

诉法院后强制执行，但因当事人蔡仕瑾失联，且担保人广东富斯凯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没有可执行资产，目前法院已终止执行，剩余投资款无法收回，被评估单位已全

额计提坏账准备。故本次评估对上述款项评估为零，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特

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二）全国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新购进设备所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计算

抵扣。被评估单位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评估结果中被评估单位设备评估值均不包

含增值税。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三）由于评估目的实施日与评估基准日不同，企业净资产在此期间会发生变

化，从而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产生影响。我们建议报告使用者以不同的时点的，以

企业净资产与基准日的差额对评估结果进行调整。 

（四）本报告评估结果以被评估单位和相关当事方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

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为前提。对被评估单位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

结果的有关瑕疵事项，在企业委托时未做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从业经验一般

不能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应责任。 

（五）被评估单位存在的可能影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的瑕疵事项，在委托

方、被评估单位未作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评

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六）本次评估未考虑由于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或折价，亦未

考虑流动性对评估结论的影响，我们对因评估报告使用不当而造成的后果不承担责

任。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九江路 69 号  

电  话： 021－63391088 

传  真： 021－63391116   

邮  编： 200002 

27                      宁波维科能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评估说明 

五、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评估报告使用说明 

1、本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委托方或者经委托方同意其他使用本资产评

估报告书的使用人应当认真阅读和理解本报告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本报告的每一个

组成部分（包括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单独使用或其他非全部的任何组合使用均可

能造成对本报告所载评估结论的误解。使用人还应当特别关注本报告书中价值定

义、评估假设、评估依据、特别事项说明和被评估单位的承诺函。 

2、本报告是关于价值方面的专业意见，尽管我们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资产

的产权证明等法律性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检查并在本报告中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披露，

但我们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作任何形式的保证。 

3、被评估资产的数量、使用、保管状况等资料均系被评估单位提供，尽管我们

进行了必要的抽查和核对，我们相信这些资料是可靠的，但我们无法对这些资料的

准确性作出保证。 

（二）限制说明 

1、本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3、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公司的同意，评估

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4、本报告不是对评估对象的价值证明，而是基于一定评估基准和假设条件下的

价值咨询意见。 

（三）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本评估结论仅对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经济行

为有效。评估结论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成立，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起

一年内（即 2016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0 日）有效。当评估基准日后的委

估资产状况和外部市场出现重大变化，致使原评估结论失效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

重新委托评估。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16 日 


